
批評與回應

農村土地應否私有化，這是農地

改革爭論的一個焦點。賀雪峰是著名

的三農學者，也是反私有化的領軍人

物之一，他的近作《地權的邏輯——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以下簡

稱《邏輯》，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可

謂一部反私有化的力作1。作者不僅

對這些年來主張農地私有化的各種主

要觀點予以一一駁斥，還系統地論證

了堅持集體所有制的理由。可以說，

這本書集成和拓展了關於反農地私有

化和堅持集體所有制的主要理據。

該書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對

如下三個問題的回答：（1）為甚麼不

能給農戶更大的土地權利？（2）為甚

麼要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3）為甚麼村社集體還有長期存在下

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本文將圍繞這

些問題談些粗淺的看法。

一　為甚麼不能給農民
　　更大的土地權利？

自人民公社解體後，不斷賦予農

戶土地權利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的一條基本路徑。主張農地私有

化者認為，沿É這條路徑，農戶的土

地承包權愈來愈帶有物權性質，並最

終讓農戶取得土地所有權，這才是解

決眾多農村問題的必由之路。而反私

有化者通常多不認同給農戶更大的地

權，尤其反對通過土地承包權的自由

流轉最終使農戶獲得土地處分權。在

《邏輯》一書中，作者提出：

地權的邏輯

還是土地制度的烏托邦？

● 潘學方

《地權的邏輯》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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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也是反私有化

的領軍人物之一，他

的近作《地權的邏輯》

可謂一部反私有化的

力作，不僅對這些年

來主張農地私有化的

各種主要觀點予以一

一駁斥，還系統地論

證了堅持集體所有制

的理由。



地權的邏輯？ 119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可能不

是保護了農民利益，而是損害了農民

利益。⋯⋯農戶更大的土地權利，意

味E個體農戶有更大的不服從村民組

集體的權利，也就意味E個體農戶有

更大的對抗村民組內大多數農戶決定

和利益的能力。⋯⋯農戶更大的土地

權利，也就意味E農戶為了自己的利

益而不顧其他農戶反對的能力。農戶

更大的土地權利顯然是所有農戶都有

不顧其他農戶反對的能力。則村民組

內，維持農業基本生產條件的⋯⋯公

共和公益事業⋯⋯都容易因人反對而

無法辦成。（〈自序：破解土地權利的

神話〉，頁3、5）

中央越來越將農戶的土地使用權

與村社集體的所有權對立起來，越來

越強調土地使用權的穩定不變，由基

本經營制度的「長期不變」，到現有土

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

這就將中國的土地制度逼到死胡同�

了。（頁104）

不給農戶更大的土地權利或對農

民集體的土地權利進行限制，是為了

農民本身的利益。對這一點，凡反對

農地私有化者基本上都予以堅持。反

對農地私有化的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之

一是「土地保障代替社會保障論」，該

論堅持認為，如果農民獲得土地處分

權，就可能賣掉自己的土地而成為失

地者，那麼，土地承擔É的社會保障

職能便隨之消失，因此農民失去土地

最終只會對自己不利2。這種立論前

提就是認定農民不具有正確行使土地

權利的能力。如此，對待農民就如對

待不具有行為能力或不具有完全行為

能力的人（如未成年人或弱智者）一

樣，只能把其權利限制在與其能力相

應的範圍內。

如果說「保障論」關於農民無正確

行使土地權利的能力這個意思還是隱

含É的話，那麼《邏輯》一書就是旗幟

鮮明地宣稱，一旦給農民更大的土地

權利，農民就會濫用權利，其結果勢

必會造成「反公地悲劇」，導致農民本

身「難以獲得順利進行農業生產的基

礎條件」（〈自序〉，頁5）。在這個問題

上，《邏輯》的立論，無論在廣度還是

深度上，都超過「保障論」等觀點，

把反農地私有化的理據提到一個新的

高度。

筆者相信，賀雪峰所列舉的種種

「反公地悲劇」現象在當今農村確實存

在。但問題是，「反公地悲劇」現象具

有多大的普遍性？為甚麼說造成這種

現象僅是由於農民擁有太多的地權而

不是其他的原因？照理說，對這兩個

問題，作者應該在書中給出合乎邏

輯、也符合經驗研究規範的證明。但

作者論證的主要方法只是陳述觀點，

再加上一些實例，這種論證至少是不

充分的，這一點姑且不論。退一步

講，即使給了農戶更大的地權確實會

造成置當今農村於人與人像狼一樣的

原始狀態，這也構不成剝奪農民土地

權利的充分理由。

如果土地屬於農民的話，那麼，

承認和尊重農民的土地權利可謂是前

提和根本，至於如何協調、管理農戶

與農戶、農戶與村社集體之間的利益

關係，則是由此所派生，二者不能等

量齊觀。

根據《邏輯》一書的觀點，不給農

戶更大的土地權利還有一層意思——

如果土地承包權可以自由流轉的話，

只有少數進城後生活仍然困難的家庭

才會出讓土地權利，而在城市就業和

有穩定收入的家庭就會將農村的土地

「有」在那¥，留作「鄉愁」，或等待升

如果土地屬於農民的

話，那麼，承認和尊

重農民的土地權利可

謂是前提和根本，至

於如何協調、管理農

戶與農戶、農戶與村

社集體之間的利益關

係，則是由此所派生，

二者不能等量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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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批評與回應 值（頁7）。所以，「更大的土地權利，

只是讓農村中更加強勢的不再從事農

業生產的群體獲益，而留在農村真正

從事農業生產的弱勢農民群體則因為

更大的土地權利而利益受損。」（頁8）

這就是說，在當今農民高度分化、不

同類型的農民在利益上有可能產生衝

突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弱勢農民群體

的利益，就應該乾脆不給所有農戶以

更大的土地權利。

可見，在不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

利這個問題上，個體農戶利益服從集

體利益、少數農戶利益服從多數農戶

利益、犧牲強勢群體利益以維護弱勢

群眾利益，這些都是《邏輯》作者分析

問題的邏輯基礎。

其實，在任何社會，利益多元化

以及多元利益之間存在衝突，都是一

種常態。這不是甚麼個人或少數人利

益服從集體或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也

不能靠殺富（強勢群體）濟貧（弱勢群

體），更不能靠剝奪個人權利調整各

種利益之間的關係。這¥的關鍵是如

何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利益分配和

協調機制。

筆者注意到在《邏輯》中談到地權

時，作者所用的詞是「給」和「不給」。

顯然，農地如果是農民自己的，就不

存在「給」農民地權的問題了。如此，

從一個「給」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作者認為農地壓根兒不屬於農民所

有。

筆者承認，賀雪峰的這個觀點是

有依據的。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

有。按常識理解，農民集體由農民組

成，集體擁有的土地最終應該歸於組

成該集體的農民所有。可是，集體所

有制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而屬

於生產資料的土地屬於公有制資產，

根據公有制理論，公有土地是脫離個

人或家庭而存在的，任何個人或家庭

均不能擁有農村土地所有權。依照這

樣的邏輯，土地自然不屬於作為個體

的農民或農戶。

我們不由要問，組成農民集體的

是農民，由集體所有的土地為甚麼最

終不能歸組成該集體的農民所有？這

個問題的答案只能在農村土地集體所

有制的內在邏輯中尋求。

二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
　   制度如何可能？ 　

在《邏輯》的第三章，作者比較了

三種「土地制度的理想型」，不認同其

中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土

地制度改革實驗，認為這種改革不僅

會導致農村人均佔有耕地的嚴重不平

衡，更會造成村莊成員權和土地經營

承包權的錯位，並由此造成村莊中的

農民出現高度分化、村社認同受損，

最終導致村莊共同體的瓦解（頁156-

69）。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土地制度是

「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在中國，所謂「耕者有其田」的土

地制度，不僅僅包含讓農民有田可耕

的意思，而是有É複雜的內涵。可以

說，筆者完全同意《邏輯》作者對「耕

者有其田」土地制度基本內核的如下

理解：

凡是脫離土地的農戶都不再享有土地

權利，土地權利只是屬於村莊中的耕

者所有⋯⋯在這樣一種土地制度安排

下，非農戶、進城戶、半進城戶均不

再有土地權利，村莊集體的土地由仍

在農村耕作的農戶（兼業戶和純農戶）

經營⋯⋯（頁169-70）

在《邏輯》中談到地權

時，作者所用的詞是

「給」和「不給」。顯

然，農地如果是農民

自己的，就不存在

「給」農民地權的問題

了。從一個「給」字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作

者認為農地壓根兒不

屬於農民所有。



地權的邏輯？ 121也就是說，這種「耕者有其田」是與非

耕者不得有田互為條件的——其隱含

É農地只能供耕者集體所有，並供耕

者親自耕作的意思。與上述觀點所不

同的是，筆者認為集體化運動的實踐

已經證明這種思想是個空想；而賀卻

認為根據這個邏輯建構的制度，不僅

至今仍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

性，而且簡直是一種理想的制度：

土地制度的安排是耕者有其田時⋯⋯

隨E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業結

構的升級和城市化的擴大⋯⋯進城的

農民就越來越多地徹底脫離土地，留

在村莊的耕者就越是可以有成規模的

土地來經營，並越是可以較多地從土

地中獲取收入。（頁171-72）

作者還認為，中國集體所有的農地制

度，正是尊重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的

訓導，可以做到「地盡其利，地利共

享」（〈後記〉，頁348）。

然而，在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條

件下，要延續《邏輯》作者所說的「耕

者有其田」土地制度確實是一個「神

話」。這是因為：

第一，「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

田」其實是與世界大同的思想密不可

分的。如果把從土地改革到集體化運

動視為一個統一過程，那麼，這既是

「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實踐，

也是實現大同社會的實踐3。而指導

這種實踐的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內

核，這內核也就是集體所有制的內在

邏輯。這種邏輯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

把土地的生存法則推到極端，不承認

土地可以產生除親自耕種收益以外的

利益，認為非耕者佔有耕地便意味É

耕者失去了作為基本生存條件的土

地。如此，無疑是把沉重的地租當作

剝削的根源、當成農民貧困的根源。

這就是土地改革的依據。土改，就是

通過剝奪非耕者的土地來實現「耕者

有其田」。而農地集體所有制作為一

種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制度

安排，不僅消滅了剝削，更重要的是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耕者有其

田」，而且，這「耕者」是農民集體而

不是農民個人或農戶，這就從根本上

杜絕了貧富兩極分化，不僅實現了「平

均地權」，也讓農村開始走向大同社

會。

可是，人民公社的解體已經證明

上述這些思想在現實世界是無法實現

的，同時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是無法

實現的。

第二，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

構無法自洽。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發展

的角度認為農業的理想發展方向是公

有制，而公有制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

產基礎之上的。恩格斯說過：「小農

是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餘，正在不

可挽回地走向滅亡。」4馬克思主義者

認為，家庭經營是落後的，不是被資

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就是被

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這種

根據集體所有制的內

在邏輯，耕地僅歸耕

者集體所有並僅供其

用於耕種，否則集體

所有制便失去存在理

由。而如今，所謂的

「勞動者集體」已經名

不符實——農村集體

經濟組織實際上只是

個社區組織，其成員

資格的獲得與是不是

「耕者」無關。

農村土地應否私有化是農地改革爭論的一個焦點



122 批評與回應 理論是否與歷史實踐相符合、小農經

濟的生產效率是否真的不如社會化大

生產等問題，這¥姑且不論，但僅從

邏輯上說，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

構卻是無法自洽，這種理論只能陷入

不能自圓其說的境地。

比如，建構集體所有制，本來就

是讓農民組織起來，以「共同勞動、

集體經營」來改變小農經濟，逐步實

現社會化大生產，可這一點在被實踐

否證後，集體所有制又實行「雙層經

營」方式，形成了如《邏輯》所說的「人

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

經濟格局，造成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

的公有制（〈自序〉，頁4-5）。集體所有

制之「集體」，指的是「勞動者集體」，

如此一來，不是勞動者就無資格成為

集體成員。根據集體所有制的內在邏

輯，耕地僅歸耕者集體所有並且僅供

其用於耕種，如果沒有這一點，集體

所有制便失去存在理由。而如今，所

謂的「勞動者集體」已經名不符實——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際上只是個社區

組織，其成員資格的獲得主要憑血緣

或憑婚姻，就是與勞動無緣，或者說

與是不是「耕者」無關。對這一點，筆

者將在下面再作分析。

第三，土地的非親耕收益是無法

否定的。土地確實是農耕時代主要的

生產資料，是農民生存的基礎條件。

但土地同時也是一種財富，耕地具有

財富的屬性是任何人所不能否定的，

這樣，擁有土地者憑土地獲取財產性

收益也是理所當然的。實際上，在當

今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受

É土地的財產性收益已經是一個普遍

的現象，這一點，在城鎮化所帶來的

土地非農化過程中表現得非常充分。

如此，把非耕者排除在土地權利之外

不僅缺乏合理理由，並且是行不通的。

第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失去

「耕者有其田」的存在條件。耕地僅供

耕者集體所有的制度，具體地說，就

是把一群特定的人與一片特定的土地

捆綁在一起；在這種制度下，任何耕

者都無法離開自己所處的「集體」，同

時也無法離開這片特定的土地。這種

社會結構當然以集體的封閉性為存在

條件。在計劃經濟體制和二元經濟結

構中，全社會沒有任何自由流動的資

源，也沒有任何自由活動的空間，這

就是集體所有制存在的前提。與此相

反，以產權清晰為前提的要素自由流

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顯著特

徵，可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耕者

有其田」存在的條件已不復存在。

第五，所謂「耕者有其田」的土地

制度在當前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因

為制訂能夠區分耕者與非耕者的可操

作法規或政策幾乎是不可能的。土改

時，用有無「勞動」的標準來劃分農民

和地主5，這樣的標準今天已不適用

了。現在，確立耕者邊界的度量工具

看起來只有農業戶口，並且戶籍還是

法定的享有耕地利益的依據。可是在

一個法治社會，如果仍然要沿用強化

戶籍的身份標誌來執法，於理於法都

不合適。更重要的是，戶籍與其所標

誌的居住地往往不符，更與其所標誌

的身份不符，這已經成了普遍現象：

不少農民離家多年進城打工，但戶口

仍在村¥；更有新生代農民工，無論

出生、居住以及工作生活都在城鎮，

但其戶口仍然在村¥，他們的身份仍

然是農民、村民和社員。此外，農與

非農戶籍的轉換雖然不是隨意的，但

不改變戶口性質的遷居卻有É一定

的隨意性。比如，一些農婦出嫁了，

她們可以不把自己的戶口遷往夫家所

在地。人是理性的，如果有了遷出戶

在當今中國，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成員享受

ì土地的財產性收益

已是普遍現象，在城

鎮化所帶來的土地非

農化過程中表現得非

常充分。把非耕者排

除在土地權利之外不

僅缺乏合理理由，並

且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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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很少有人會在進城後把戶口從農

村遷出，除非在城鎮戶口所獲得的利

益超過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

利益。

三　村社集體及其存在理由

反對農地私有化和主張集體所有

制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反對

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同時，《邏輯》較系

統地論證了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存在理

由，其要點如下：

第一，為甚麼需要村社集體？所

謂「村社集體」，即村民組。《邏輯》作

者認為，村民組是農村土地最基本

的所有權單位（〈自序〉，頁5）。但是農

村土地歸哪一級「集體」所有，各地並

不統一。據筆者了解，當前土地歸

行政村所有的情形比較普遍。而秦暉

也認為土地控制權上收到了行政村，

在農村改革後最顯著的一個變化就

是生產隊一級組織消失得最徹底。他

認為，改革開放後，原先作為公社

「基礎」的生產隊經濟幾乎消失得無影

無蹤6。

無論實際情形如何，《邏輯》一書

的作者給出村社集體存在的最主要理

由如下：農民承包的土地「人均一畝

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濟格

局，以及這種小農經濟還有長期存在

下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討論中國農

村土地制度的兩個基本前提。小規模

且細碎的土地離開村社集體的協作，

將難以獲得順利進行農業生產的基礎

條件（〈自序〉，頁4-5）。不難看出，村

社集體在農村存在的必要性是基於作

者發現的「兩個基本前提」。但從邏輯

上看，這樣的推論是有問題的。

首先，從第一個前提看，「小規

模且細碎的土地」的存在並不必然就

能推導出村集體經濟組織存在的必要

性。從這個前提只能推導出農戶需要

一個超出家庭層次的組織，來解決一

家一戶「辦不好和不好辦」的事情。但

是，解決一家一戶「辦不好和不好辦」

事情的組織與「村社集體」畢竟不是同

一概念，不能混淆。雖然在當今農

村，還沒有任何組織在為農戶提供公

共產品方面能夠取代村集體經濟組

織，但現存的狀況並不必然是合理

的。何況，建立在農戶自願基礎上的

各種合作社已經表現出很強的生命

力。我們憑甚麼可斷定伴隨計劃經濟

而來、本身作為計劃經濟組成部分的

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取

代的呢？

其次，就第二個前提而言，認定

小農經濟格局「還有長期存在下去的

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對趨勢的一種預

判。認定這種預判的真實性不是直接

自明的，所以以此為前提推導出的結

論，在邏輯上並不必然可靠，在經驗

上也並不一定真實。

第二，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甚麼？

在反擊農地私有化的話語中，「特殊

論」是最常用的武器，即認為在中國

不能搞農地私有化是由於私有制不適

合中國特殊的國情。這在《邏輯》中被

繼續言說：

〔主張擴大農民土地權利或者說私有化

的觀點〕既缺少關於中國農村土地問

題的基本常識，又完全不理會中國農

村土地內在的邏輯。尤其是一些旅居

海外的華人經濟學家，在完全不懂中

國農村土地制度甚至沒有做過一次農

村調查的情況下⋯⋯只是用西方經濟

學教科書的知識來圖解中國農村土地

認定小農經濟格局

「還有長期存在下去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是對趨勢的一種預

判。認定這種預判的

真實性不是直接自明

的，所以以此為前提

推導出的結論，在邏

輯上並不必然可靠，

在經驗上也並不一定

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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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複雜的實踐邏輯，不管中國土地制

度所面對的中國特殊國情。（〈自序〉，

頁9-10）

可問題是，當下中國的農村土地

制度也並非中國土生土長，憑甚麼就

一定符合中國國情呢？集體所有制的

建構源於西方的、曾被稱為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而中國本土內生

的土地制度，雖歷朝各有不同，但總體

而言，就是土地私有制。當《邏輯》作

者指斥農地私有化是「神話」時（〈自序〉，

頁10），難道不知道，集體所有制本來

就是通向共產主義的「神話」？

在某種意義上，說集體所有制是

一座「爛尾樓」也不過份。在馬克思那

¥，公有制形式是單一的，並無「全民

所有」與「集體所有」之分。明確劃分

公有制為「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

種形式並固定下來的是斯大林。在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

斯大林認為集體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

要低於全民所有制；不過，在社會主

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中，要逐步將集體

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最

終使得公有制成為單一的全民所有

制7。可以說，中國「集體所有制」的

理論是從斯大林那¥抄襲的。從實際

建構過程來看，當年的農業集體化經

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

和人民公社幾個階段，這些都是為進

入更高級的全民所有制階段、最後到

達共產主義社會做準備的。只是在具

體過程中，集體所有制沒有按照預先

設想的那樣逐步向前過渡，在到達人

民公社後，不僅再也無法朝預定的目

標前進，反而不斷向更小的集體組

織退卻，一直退至「三級所有、隊為

基礎」。最後，連「共同勞動、集體經

營」都無法維持，這才通過改革形成

了當下的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雙層

經營」體制。這就是說，今天的農地

集體所有制，本來是作為共產主義大

廈的基礎性工程，只是在一而再、再

而三地被實踐否證後才成了「爛尾樓」

或「半拉子工程」。

現在的問題是，以家庭承包經營

形式代替人民公社後，農村集體所有

制是否就克服了其原來的根本性缺陷

而可以長期存在下去呢？

本來把土地集中起來，為的就是

打破小農經濟格局，實現社會化大生

產。但自人民公社解體後，不再實行

共同勞動，而是通過承包，「分田到

戶」，回到了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格

局。這種小農經濟的集體所有制不僅

與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建立在社會化

大生產基礎之上的公有制已經相去甚

遠，更主要的是，集體所有制與計劃

經濟體制是無法輕易切割的，今天的

農村集體所有制基本上都承襲了計劃

經濟的結構和運行機制。其中最突出

的是，當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本質

上說來，仍然是一個身份組織而不是

一個契約組織。

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

否，不是出於個人的自願選擇而是基

於血緣或婚姻。首先，在二元社會結

構中，村民與居民、農民與工人之間

的制度性鴻溝，通常是無法跨越的，

所以村民和居民是由國家制度確定

的。生在農家基本上注定終生做農

民，而農民不管願意不願意，也肯定

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這¥

頭，不存在自由選擇的可能。

其次，從理論上說，「集體所有

制」是「生產資料勞動群眾集體所有

制」的簡稱，組成該集體的一定是勞

動者，非勞動者無資格成為集體經濟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

員享有集體資產利益

與他們的貢獻和努力

無關，只與集體經濟

組織的成員權相關，

而這種成員權實際上

就是一種身份。一句

話，村社集體組織實

質上就是一個身份組

織而不是契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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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僅限於勞

動者及其家庭成員，實際上是全體村

民；而且，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

村民也只是以戶籍為標誌。這就是說，

凡具有本村戶籍者都是集體成員，根

本不管其是否在本村居住和生活，尤

其不管其是否在本村務農。

再次，集體經濟組織向其成員分

配宅基地、發放福利等已經與按勞分

配不沾邊了。換言之，集體成員享有

集體資產利益與他們的貢獻和努力無

關，只與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相

關，而這種成員權實際上就是一種身

份。一句話，村社集體組織實質上就

是一個身份組織。

四　結語

綜上所述，無論《邏輯》一書如何

強調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也無法否認

當今中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基本

國情；同時，不論此書如何嚴密地論

證集體所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

性，也無法迴避集體所有制固有的計

劃經濟屬性及烏托邦特徵。從計劃經

濟轉向市場經濟，借用英國歷史學家

梅因（Henry S. Maine）的話，是一個從

身份到契約的過程8。體現在這個過

程中的重要特徵之一是集體所有制的

不斷解構；所謂的「勞動者集體」也慢

慢成了社區組織；作為集體資產的農

地，也並非都用來供耕者親自耕作；

土地產生財產性收益已經是個不爭的

事實。

可以說，當今實際存在的所謂

「集體所有制」與《憲法》上規定的「集

體所有制」已經相去甚遠。如此，仍

然認定農民集體的土地不能歸農民

所有是不合時宜的；仍然判斷農村集

體所有制具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是缺乏根據的；仍然把所謂

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當作當今農村

的理想土地制度只能是烏托邦式的

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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